
公 告
浙江众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1 枚，编号 3306210182319；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1 枚 ，编 号
3306210182318；遗 失 发 票 专 用 章 1
枚，编号 3306210182317；声明作废。

台州亚非牙科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 1 枚，编号 3310030158338；财务章
1枚，编号 3310030158339；法人章（法
人陈国辉）1枚，声明作废。

台州市椒江丰兴汽车配件经营
部 遗 失 公 章 1 枚 ， 编 号
3310020171922，声明作废。

安吉鑫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1枚，声明作废。

海宁张磊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 1枚，声明作废。

台州黄岩艺家塑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1 枚，编号 3310030250854，声
明作废。

遗失台州大弘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公章 1 枚，编号 3310240127547，声
明作废。

绍兴悦象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2016年 12月 14日的清算组备案通知
书，声明作废。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夜焰酒吧遗
失公章 1 枚，编号 3306210213560，声
明作废。

金华市互通公益救援中心遗失
公章 1枚，声明作废。

长兴泗安金欣苗木场遗失公章
1 枚 ，编 号 33052210003277；财 务 专
用章 1 枚，编号 33052210003278，声
明作废。

浙江浦能电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1 枚，编号 3305220065074；财
务章 1 枚，编号 3305220021200，声明
作废。

长兴独角兽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 1枚，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党临海市上盘镇纪律
检查委员会遗失公 章 一 枚 ，编 号
33108210021045，声明作废。

浙江纳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 发 票 专 用 章 1 枚 ，编 号
91331000797625701U，声明作废。

杭州极风健身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许幼春遗失内河船舶船员适任
证 书 一 本 ， 证 书 编 号
330621195407252319；船员服务簿，证
书编号 00561942；船员服务薄计分附
页，证书编号A00544906，声明作废。

浙江拓威电工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 1枚；法人章（法人应国胜）1枚；财
务章 1枚，声明作废。

嘉兴敏蒿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一枚；法人章 (法人陈松)一枚，
声明作废。

立真（台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 编 号
33100410000202，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2020 年 3 月 26 日浙江省衢州市

柯城区人民法院指定浙江嘉耀律师
事务担任衢州浙丰冷冻家禽产品有
限公司管理人，因公司的营业执照遗
失特声明该公司的营业执照作废包
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盖章、财务章、法人章、
合同章全部作废。

衢州浙丰冷冻家禽产品
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 6月 16日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议：

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12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 120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海宁市君乐意纺织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永康市仁豹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决定：注
册资本从壹佰万元减至叁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请本公司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本公司通知的债权人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对自己
是否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做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
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公司减资将按照法定程序
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金鹏
联系电话：13967926185

永康市仁豹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7日

减资公告
永康市天添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决议：注册
资本从壹佰万元减至叁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请本公司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本公司通知的债权人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对自己
是否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做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
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公司减资将按照法定程序
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仙红
联系电话：13967926185

永康市天添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7日

减资公告
浙江途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决议：注
册资本从壹仟万元减至壹佰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请本公司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本公司通知的债权人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对自己
是否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做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
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公司减资将按照法定程序
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沈金汉
联系电话：13758992132

浙江途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7日

减资公告
永康市多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决议：
注册资本从壹佰万元减至叁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请本公司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本公司通知的债权人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对自己
是否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做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
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公司减资将按照法定程序
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金鹏
联系电话：13967926185

永康市多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7日

领取新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分公司嵊州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编号：0256521 许可证机构
编码：000076330683001
业务范围：一、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
日常管理；二、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三、分发保险公
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
证；四、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经营区域：嵊州市 成立日期：2008
年 04月 29日
机构住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剡湖
街道西后街 66号 802、803室
邮政编码：312400 负责人：张小君
联系电话：0575-8356990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绍兴监管分局
许可证颁发日期：2020年 06月 10日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浙江金威实业有限公司与

浙江食全食美厨具有限公司的合并
协议，两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
合并。浙江金威实业有限公司吸收
浙江食全食美厨具有限公司；浙江食
全食美厨具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前，
浙江食全食美厨具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 1000 万元、浙江金威实业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合并后，浙江
金威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双方所有债权债务由浙江金威
实业有限公司承继。特此公告。

浙江金威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食全食美厨具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6日
解散清算公告

绍兴瑞科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
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决议解散，并于
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 陈先生，联系电话:13216857878。

绍兴瑞科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决定：本
公司注册资本从 8080 万元人民币减
至 580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湖州练市林沛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 0212破 6号
本院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裁定受

理浙江国恒挂车制造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红邦律师事务
所为浙江国恒挂车制造有限公司的
破产管理人。浙江国恒挂车制造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止，向浙江
国恒挂车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
1288号南苑环球酒洁十五楼，浙江红
邦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15100 联
系电话:13566597685,仇豪秉)申报债
权。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浙江国恒挂车制造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浙江国恒挂车制造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破产期间，有关浙江国恒挂车制
造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
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
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
裁继续进行。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
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
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
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

本院定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 14 时
15 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移动
微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每位债权人仅能派一人出席
会议。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年 6月 5日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5066670823


